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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 211/2023號管轄權及審判權的衝突卷宗) 

 

 
合議庭裁判 

 
鑑於因管轄權衝突而提起之上訴案乃由檢察院作出，故根據《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633 條第 2款之規定，對載於第 31頁背頁之合議庭裁判更正如

下： 

原文：「訴訟費用原告及被告各分擔一半」，現更正為：「免繳訴訟費。」 

* 

依法作出通知。 

* 

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馮文莊 

          (裁判書製作人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何偉寧 

          (第一助審法官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唐曉峰 

          (第二助審法官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